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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向化镇重点人群防控重

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

重点人群防控重大突发事件是指社区矫正人员、刑满释放人

员、吸毒人员、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

乞讨人员、重点青少年群体发生重大刑事案件、参与群体性事件，

非正常死亡、社区矫正人员、吸毒人员脱管、漏管等，两类服务

对象造成社会危害和负面社会影响，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

应对的事件。

为加强和规范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期间向化镇社区矫正人

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等重大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，向化

镇重点人群防控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预防为主、预防

与应急相结合，属地管理、协同配合的原则。

重点人群防控重大突发事件包括：

1.社区矫正、刑满释放人员吸毒人员、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

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重点青少年群体行凶、闹

事或从事其他严重违法犯罪活动；

2.社区矫正、刑满释放人员、吸毒人员、肇事肇祸等严重精

神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重点青少年群体参与群

访、闹访；

3.社区矫正人员、吸毒人员脱管、漏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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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社区矫正、刑满释放人员吸毒人员、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

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重点青少年群体非正常死

亡；

5.网络媒体高度关注、涉及社区矫正、刑满释放人员、吸毒

人员、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

重点青少年群体的重大案（事）件；

6.社区矫正、刑满释放人员、吸毒人员、肇事肇祸等严重精

神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重点青少年群体参与涉

外、涉民族宗教事务的案（事）件；

7.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参与处置的其他涉及社区矫正和刑满释

放人员的重大事件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重点人群防控突发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部署、指导、

协调处置工作，人员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 施 斌 镇党委副书记

副组长： 季青青 稳定办负责人

施一青 镇派出所所长

刘 琳 镇司法所所长

成员：各村居支部书记、社区民警、矫正专职干部、矫正社

工、禁毒社工、青少年社工

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稳定办，负责统筹协调

相关安保工作。

二、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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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长（副组长）职责

1.指导、督促工作组落实各项工作要求，确保工作要求及时

贯彻执行；

2.了解掌握事件信息，及时向镇政府、区司法局和区公安局

协调有关工作；

3.赶赴现场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指导处置。

（二）成员职责

1.各成员负责对进行突发事件性质及事态发展变化情况的收

集汇总，并及时向领导报送，同时做好上级领导批示、指示的反

馈；

2.各成员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协助处置突发事件，并对突发事

件中遇到的复杂情况所应采取的措施提供指导意见；

3.副组长负责对事件的起因、性质、影响、责任、经验教训

等问题进行调查总结。

各村居支部书记、社区民警、专职干部、矫正社工、禁毒社

工、青少年社工应及时掌握社区服刑、刑满释放人员、吸毒人员、

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重点

青少年群体动态信息，发现有发生重大事件倾向的，应及时配合

开展动态分析研判，做好预防预警工作。

三、处置原则及程序、要求

（一）处置原则

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时，必须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遵循及时、

平稳、化解、控制的原则，及时采取措施，果断应对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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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处置程序

社区矫正、刑满释放人员、吸毒人员、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

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重点青少年群体重大突发

事件按照以下程序处置：

1.根据《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向化镇重点人群防控重大突

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》即时逐级上报重大突发事件情况；

2.成员要迅速赶赴事发地点或组织调查；

3.成员提供社区矫正、刑满释放人员、吸毒人员、肇事肇祸

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重点青少年群

体的基本情况，日常动态信息；

4.根据突发案事件情况，做好疏导化解、协助调查、舆论引

导等相应处置工作；

（三）处置要求

镇、所、村居三级应急处置力量必须确保通信渠道畅通，密

切配合。坚持“边处置边报告、边核实边报告”原则，快报事实，

确保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准确。

应本着“宜顺不宜激、宜疏不宜堵、宜解不宜结、宜散不宜

聚”的指导思想，综合运用法律、政策、经济、行政等手段和教

育、协商、调解等方法加以处置。

四、评估报告

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后，应及时总结评估，形成报告。

报告内容为：

1.社区矫正人员、刑满释放人员、吸毒人员、肇事肇祸等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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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精神障碍患者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重点青少年群体基

本信息；

2.重大突发案事件阐述；

3.处置的具体过程和采取工作措施；

4.目前状况及拟跟进措施。

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4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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